北京市大兴区协议出让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建设中小学项目公示
京规自集使协(兴)﹝2024﹞004号
根据根据《关于大兴区集体租赁性住房项目用地土地使用权采取协议出让或作价入股方式供地的请示》的批示、《大兴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审核委员会会议纪要》（2024年第4期）等文件要求，经大兴区人民政府批准，同意大兴区瀛海镇区级统筹集建地YZ00-0803-2017地块中小学用地供地项目采取协议出让方式供应。本着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现将有关信息公示如下： 
一、宗地基本情况
宗地位置：大兴区瀛海镇区级统筹地区
宗地面积：65100平方米

建设用地面积：65100平方米
规划控制建筑规模：65100平方米

规划用地性质：A333中小学用地
容积率：1.0
拟出让年限：50年

二、公示时限
公示时限为30个自然日，具体时限为2024年12月27日—2025年1月25日。

三、申请人资格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企业、其他组织和个人（除法律另有规定外）。

四、申请方式
（一）在公示时限内，申请人须先向北京兴福集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申请资格审核。北京兴福集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审查通过后，向申请人出具审查通过意见。

（二）在公示时限内，申请人持北京兴福集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审查通过意见（原件）、书面申请、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原件）和身份证（复印件），委托办理的，提交授权委托书（原件）和受托人身份证（复印件）等有关文件向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大兴分局提出申请。

五、确定供地方式
根据国家和我市相关规定，经公示只有一个意向用地者的，方可采取协议方式出让；经公示有两个或者两个以上意向用地者的，须采用挂牌方式公开出让。

六、北京兴福集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项目集体土地开发实施单位，负责用地情况解释说明。

七、联系方式
北京兴福集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北京市大兴区魏善庄镇龙海路6号
联 系 人：肖正功
联系电话：010-81292283
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大兴分局
单位地址：大兴区金华寺东路1号
联系电话：69261321

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大兴分局

2024年12月27日
